
山 东 省 教 育 厅

山东省教育厅
关于征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

精品课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、各高等学校：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征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品

课的通知》（教民厅函〔2024〕5 号）要求，现面向全省中小学、

高等学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品课征集活动。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主要目的

征集一批各地、各校和教师自主开发建设的铸牢中华民族共

同体意识有关优质课程资源，择优报送教育部，通过国家智慧教

育公共服务平台展示，帮助广大教师深入研究课程教材内容，创

新教学方式方法，提升课堂教学实效，带动提升学校铸牢中华民

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整体水平。

二、课程类型

本次征集的精品课包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课、课

程思政课、主题活动课等 3 种类型。课程以微课形式呈现，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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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课视频、教学设计、讲义、课件等。

(一)专题课。

包括《中华民族大家庭》《中华民族大团结》《中华民族共同

体概论》专题课，以及地方和学校自主开设的中华民族发展史、

中华文化等相关专题课程。

(二)课程思政课。

主要指中小学道德与法治、语文、历史、地理、美术、音乐、

科学等课程，以课程教材某一章或某一节为基础，在课堂教学中

有机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。课程思政课可以为独立

的若干节课程，以学科为单位进行报送，其中课程数量不限。

(三)主题活动课。

主要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中小学团队课、

班队会、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等。主题活动课除课程实录外，重在

展示课程设计、资料准备、课后总结等环节工作。

三、内容要求

(一)坚持正确方向。

精品课应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体现
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要求，确保在意识形态、民族宗

教、领土国界等关键问题上没有错误和偏差，授课教师不存在师

德师风问题。

(二)确保科学规范。

精品课应确保教学目标明确、教学过程完整、教学内容准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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摄制技术规范(见附件 1)，语言、文字、图片、符号、单位等使

用要符合规范要求，政治性较强的图片不得改变纵横比，不得有

任何广告。中小学课程须严格依据国家课程标准和最新修订的教

材。

(三)保证内容原创。

精品课是教师本人教学实践中所积累的教学成果，不得冒名

顶替，严禁抄袭。引用资料须注明出处和原作者，使用网络影像

素材不得故意遮挡水印及作者标识等。申报教师及单位需拥有课

程资源的知识产权，提交精品课资源时需签署捐赠授权书(见附

件 2)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本次精品课征集面向中小学、高等学校（含职业学校），以

及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开展。

（一）作品征集。2024 年 9 月 30 日—10 月 21 日，各地市

教育行政部门、各高等学校（不含教育部直属高校）按照要求，

研究部署并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品课征集工作。具体

安排如下：

1.各市教育局限推选《中华民族大家庭》、《中华民族大团结》

专题课各 1 节，课程思政课每学科 1 套（限 7 个学科），以铸牢

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中小学团队课、班队会等主题活动

课共 1 节。作品材料于 10 月 21 日前上传至鲁教云平台

https://18.r302.cc/jrOXpLO。本次报送可由各市统一逐件作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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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传，也可由报送作品作者自行上传，平台账号、密码请联系省

电教馆(联系方式：0531-86073369)获取，每个账号仅限上传一

件作品。

2.各普通本科高校（不含教育部直属高校）限推选本校《中

华民族共同体概论》以及学校自主开设的中华民族发展史、中华

文化等相关专题课程共 1 门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

的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等主题活动课 1 门。相关材料于 10 月 9 日

— 21 日 登 录 “ 山 东 教 育 通 用 工 作 平 台 ”

（https://gzpt.sdei.edu.cn/gzpt/login/login）报送。学校

管理员登录账号为：学校五位数代码+Ztkc，初始密码统一为：

Ztkc@3700。例如：山东科技大学，登录账号应为：10424Ztkc,

初始密码为：Ztkc@3700。

3.各高职院校最多推荐 1 门自主开设的中华民族发展史、中

华文化等相关专题课程。推荐的微课以光盘或硬盘形式报送，邮

寄地址为山东省济南市舜耕路 60 号山东省教育厅 501 室职业教

育处。

（二）择优上报。2024 年 10 月 22 日—11 月 5 日,山东省教

育厅对征集到的精品课逐一审核把关，择优报送至教育部。评审

过程坚持质量为先,优先推荐前期已制作完成且质量较高的教学

展示课、慕课等课程资源。

（三）平台展示。2024 年 11 月起,教育部将对征集的精品

课进行验收,通过验收的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“铸牢中



— 5—

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” 专 栏

(https://www.smartedu.cn/nationality)上线展示，并为相关

教师和单位发放收录证明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各地各高校要将组织开展精品课征集作为落实国家教育数

字化战略行动、推动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走深走实

的重要举措，加强组织实施，做好服务保障,确保作品质量。工

作中要坚决克服形式主义，防止影响正常课堂教学工作，避免增

加教师和学生负担。

请各地、各高校于 2024 年 10 月 21 日(星期一)前将推荐的

微课按照要求报送至省教育厅相关负责处室（单位）。单个课程

材料按“课程名称—课程类型—材料类别”方式命名，如“中华

文明的起源—专题课—微课视频”。提交时，将所有材料压缩为

“.zip”格式，压缩包命名为“地市/高校名称—铸牢中华民族

共同体意识教育精品课”。

基教处联系人及电话:刘彩霞、王澄清 0531-86073369，

0531-51793765；

高教处联系人及电话：代善成 0531-51793781；

职教处联系人及电话：赵朝晖 0531-55630291；

统战处联系人及电话：王文慧、王霄凌 0531-51793909，

0531-5179390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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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课程制作要求

2.捐赠授权书（视听资源类数字资源）

山东省教育厅

2024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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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课程制作要求
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品课以微课形式呈现,包括微课

视频、教学设计、讲义、课件等。

一、微课视频

微课视频应采用“教师讲解+多媒体大屏”的形式，适当呈

现授课教师画面，增强教学的交互性和画面的可视性。单个微课

视频时长:中小学微课30—40分钟、高校专题课35—45分钟(《中

华民族共同体概论》课程每章可根据实际分 2—3 个课时讲授)。

微课视频应包含片头，时长 5 秒,文字信息包括：教材版本、学

科、年级、课名、主讲教师等信息。录制环境安静无噪音,光照

充足均匀,教师语言规范清晰。视频画面的比例为 16:9,大小不

超过 1G,编码格式 H.264/25，分辨率 1920*1080P，码率 8Mbps，

音频 ACC 编码、码率 128Kbps。鼓励教师对微课视频文件进行后

期编制，可根据教学内容要求适当调整屏幕大小,布局美观大方。

二、课件

课件及其嵌入的媒体素材应确保内容清晰无误，界面设计简

明、布局合理、重点突出,风格统一。引用图片和视频须注明出

处,地图尽量使用教材已有素材，注明教材名称、版本和页码；

截取纪录片、影视剧及其他网络视频时，须注明原视频名称及截

取的时间段(如纪录片《中国(第一季)》第 4 集《一统》10: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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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12:35)。

三、其他文档

教学设计、讲义、作业练习等以文本的形式呈现，教学设计

应至少包含教学目标、教学内容、配套学习资源推荐(包括教科

书相关内容、相关图书、优质纪录片及其他学习资源)等。教学

目标符合课程标准要求、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和教学实际情况。教

学过程包含必要的教学环节，层次清晰，体现多样化教学方式。

课程思政(德育)精品课教学设计需明确学科知识与铸牢中华民

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结合点和融入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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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捐赠授权书
(视听资源类数字资源)

授权方(教师姓名或单位名称)保证在本次授权期内合法拥

有《作品完整名称》的复制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、发行权、展览

权、放映权、改编权、翻译权、汇编权、广播权及将上述权利向

第三方进行转授权等权利。为丰富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资

源,促进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数字资源建设，利用数字资

源更好地开展公益性服务，授权方自愿无偿将上述作品授权国家

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运营方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

(中央电化教育馆，以下简称资源中心)保存及使用。

授权内容具体如下:

被授权方: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(中央电化教育

馆)

授予下列权利，均为非专有使用权:

□保存权，授权资源中心保存上述作品或包含上述作品的汇

编作品;

□复制权,为保存作品及行使被授予权利，授予资源中心以

公益目的进行复制的权利;

□信息网络传播权，授权资源中心将该作品或包含该作品的

汇编作品发布于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及应用软件(包括网

站、微博、微信、APP 等),供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用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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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线阅览，不可下载;

□展览权，授权资源中心举办展览时使用;

□放映权，授权资源中心公益放映使用;

□汇编权，授权资源中心对上述作品进行汇编使用;

□向第三方进行转授权的权利,授权资源中心向包含但不限

于图书馆、文化馆、博物馆等非营利性机构对上述作品进行转授

权;

许可被授权人截取不超过上述作品全部内容 %的部分制

作片花、微纪录片、平台及应用软件展示图片等使用，或用于其

他公益性宣传、推广活动,授予被授权人为实施上述宣传、展示

活动所必须的权利;

授权期限:

授权地理范围:

授权方保证以上版权信息及授权内容真实有效,如因上述授

权作品权利瑕疵引发的侵权行为,一切法律责任及损失由授权方

承担,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律师费、第三方的赔偿金以及其他

合理支出。被授权方应尊重授权作品的各项权利,行使上述授权

时,不得侵犯授权作品的著作权;可以按照资源中心数字资源保

存、利用、管理等相关政策行使上述授权。

授权方:授权方名称(身份证号)

授权代表(法人签字/盖章):

授权日期: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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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赠授权书填写指南

1.授权方名称应填写完整，若有多家权利方(如教师本

人、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)，请一并填写;

2.授权类型，为便于各地师生使用,建议全部选择;

3.授权内容比例，建议填写 100%;

4.授权期限，建议填写不限期限;

5.授权地理范围，建议填写不限范围;

6.捐赠授权书双面打印。


